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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和贵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沿江中路交通管理》的建议收悉，经我

局办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芦淞区是株洲市的商贸区，由于人流、车流、物流高度聚集，

交通供给严重不足，道路通行节点多，在道路完好，标志齐全，

交通民警管控到位的情况下，包括沿江路在内的多处路段高峰时

段车辆通行缓慢。沿江路通行受阻的主要原因是西海农贸市场路

段沿线的车辆占道停车、江南汽车站客车进出站、大汉悦中心前

违停车辆及压双黄线掉头、分袂亭违停等多方原因造成的。根据

代表的意见和芦淞区交通管理实际，我局采取以下措施改善沿江



路通行秩序。

一、关于加大对各类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建议。我局加强沿

江路沿线的交通安全管理，确保沿江路沿线重点路段在高峰时段

有警力值守，加大该路段巡逻警力，将沿江路作为巡逻管控的重

点，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接下来我局

还将联合相关媒体，形成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加强对周边路段

商户、出租车、私家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宣传，通过发放相关宣

传资料、利用“双微”、媒体平台发布宣传视频等方式，加强驾

驶员安全出行、规范停车、文明行车意识。

二、关于沿途建立健全电子监控设备的建议。我局电子警察

设置是由交警部门根据交通管理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设备建设建

议，并由相关部门审核汇总、现场勘查确定满足安装条件的，统

一安排建设。我局将根据交警部门提交的相关建议对该路段电子

警察做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在沿江中路路段施划临时停车泊位的建议。随着社

会的快速发展，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增加，前期为缓解城市停

车难问题，对城市部分道路施划了路内停车泊位以满足群众停车

需求，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市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路

内停车泊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量的停车需求，路内停车泊位同

时还增加了道路通行压力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根据湖南省下

发的《湖南省停车场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下列路段不得施划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第二款“主、次干道，交通流量大的微循环道



路”之要求，我们原则上不再在城市主干道路施划停车泊位，并

会对全市主要道路已施划的地停车泊位进行排查，根据道路通行

流量的大小逐步取消影响交通秩序的路内停车泊位，优先保障道

路通行秩序的有序、安全、畅通。

对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将不断进行改善，欢迎您以后继续对交

通管理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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